清 单 编 制 说 明

工程名称： 如皋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医技综合楼电缆采购及安装等项目
	1、工程概况：由新建配电室至综合楼一级电源箱电缆敷设工程，包含室外电缆沟。

具体建设规模、工程特征、自然地理条件、环境保护要求、现场实际情况、交通运输情况等详见图纸要求；

2、工程招标范围：电缆敷设、室外电缆沟工程安装；

3、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施工图纸、《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13版)、《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2014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表》(2014版) 、《江苏省建筑工程费用定额》(2014版)营改增后调整内容、江苏省及南通市现行的计价文件及补充计价规定，本工程为一般计税方法。详见财税【2016】36号文、《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重新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建办标函〔2021〕193号）的规定，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及与本工程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及技术资料，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施工方案；
4、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4.1 电缆价格采用市场询价。 

4.2 箱、柜、充电桩已招标，本次招标新建配电室至综合楼一级电源箱电缆敷设，包含室外电缆沟。
5、暂列金额：20万元

6、材料暂估价：本工程暂估价额为：0.元；

7、专业工程暂估价：400000.00元；
8、实际施工过程中如出现工程量清单范围以外的项目，工程量以现场签证资料为准，结算价格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详见皋政办发〔2020〕82号；

9、工程量清单以外不可预见项目的费用，视实际施工中所遇情况，按业主及监理审批程序批准的施工方案与招标文件精神，由承包人具实报价，经发包人确认后作为结算依据，详见皋政办发〔2020〕82号；

10、措施项目清单报价投标人应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工程项目特性、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增加相应措施项目费用；各投标单位根据施工图及现场踏勘等因素及企业自身实际条件具体报价，竣工结算时如无招标文件中相关明示结算条款时均不作任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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